邯郸仲裁委员会

仲裁员、仲裁庭选定书
               （XXXX）邯仲案字第XXXX号

	仲裁庭

组成方式
	

	选择仲裁员

方式
	

	选定的

仲裁员
	首席（独任）仲裁员
	仲裁员

	
	
	

	填表人签名或盖章
	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、“仲裁庭组成方式”是指独任仲裁庭或合议仲裁庭。

2、“选择仲裁员方式”是指自行选择或委托仲裁委主任指定。

3、当事人自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书之日起 15 天（简易程序为7天）内没有约定仲裁庭的组成方式或选定仲裁员的，由本会主任指定。

4、双方当事人对首席仲裁员或独任仲裁员的选定如不一致，则由本会主任指定。
